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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分期貸款申請之條款及細則 

1. 當你向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及承繼人)申請定額私人貸款、

特快私人貸款、稅務貸款或「貸易清」私人貸款(「貸款」)，即被視作已閱讀及接受本條

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 

2. 貸款須受本申請表所載之私人分期貸款條款及細則約束。 

3. 你向銀行聲明及保證就申請貸款所提供之資料及所有證明文件均屬真實、正確及完整。你

在此授權銀行向其認為適當的任何來源核實申請表格所載的資料及任何證明文件。你在申

請表格向銀行提供的資料，是銀行所必需的並將用以批核你的貸款申請及持續向你提供服

務。如果未能向銀行提供任何所需資料，則你的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4. 你向銀行聲明你已閱讀及明白隨附於本申請表格的資料政策通告，並同意資料政策通告構

成私人分期貸款條款及細則的一部份，你同意銀行不時有效的資料政策通告及銀行不時發

出予你的資料有關的任何其他通知及通訊(「資料政策」)，均適用於你在申請表格內向銀

行提供所有與你有關的資料，或銀行得自任何其他來源或基於你與銀行或與任何其他星展

集團公司之間的關係而獲得的資料(「資料」)。你的資料可能會根據資料政策被用於有關

用途及披露予他人(不論在香港以內或以外的地方)。你特此同意銀行可以：(a)向其他組織、

機構或人士核實、提供及收集你的資料；(b)將有關資料轉移至香港特區以外的地方，包

括新加坡；(c)將你的資料與銀行取得的任何資料比較，並利用比較結果作任何用途，包括

可能不利於你的利益的用途(包括拒絕貸款申請)；(d)將你的資料提供予在多家個人信貸資

料服務機構模式下所有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在

拖欠款項的情況下提供予追收債務機構，同時亦可能提供予第一類特別會員(按《MCRA

模式實務守則》定義)，以便第一類特別會員向銀行提供保險保障。 

5. 你明白銀行已委託或可能委託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消費者信貸資料服務以評估你

的貸款申請並作出信貸決定。你授權銀行在批核你的貸款申請過程中，向選定的信貸資料

服務機構（即環聯、平安金融壹帳通徵信服務(香港)有限公司或銀行將來會委託的其他信

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及查閱你的信貸報告一次或多於一次（若銀行認為有需要時）。你

可在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網站上或透過銀行的客戶服務熱線查閱銀行已委託的選定

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聯絡資料。 

6. 你明白你有權：(a) 要求知悉日常披露予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追收債務機構的資料

項目;（b) 要求取得進一步資料以便向有關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追收債務機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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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及/或更正資料；(c) 若你曾在過去 30個工作天內被銀行拒絕信貸，且選定的信貸資料

服務機構已提供了你的信貸報告，則你可以免費向其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 1 份信

貸報告副本；（d）在每間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各自的 12 個月期間內免費向每間選定

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索取 1 份信貸報告；及(e) 如貸款戶口在緊接結束之前的 5 年內沒有

超過 60 天的欠繳記錄，你可要求銀行向有關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出在貸款戶口結

束後刪除你的消費者信貸資料。如你有任何欠繳記錄，除非該欠繳款項在由出現拖欠日期

起計 60 天屆滿前全數清還或撇賬(除了因破產令導致之外)，有關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可保留你的消費者信貸資料，由完全清還該欠繳款項之日起計 5 年。倘若你因被頒佈破產

令而導致任何貸款戶口的結欠被撇賬，不論戶口有沒有超過 60 天的欠繳記錄，有關選定

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可保留你的消費者信貸資料，由完全清還該欠繳款項之日起計 5 年或

在選定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被通知有關你的解除破產令生效日期起計滿 5 年為止，以較早

發生者為準。 

7. 銀行會透過大數據分析，評估你的入息。銀行保留權利要求你提交其他文件處理貸款申請。  

 

 


